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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保〔2020〕13 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胡小平 

 

植物保护学院中青年教师驻点实践锻炼 

管理办法(试行) 

 

为贯彻落实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青年教师实践能力培养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校教发〔2019〕357 号）文件要求，有效促进中青

年教师专业认知和实践能力，确保实践锻炼取得效果，切实提升

中青年教师产学研交融能力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实践锻炼管理工作组 

成立由院长、党委书记任双组长，教学院长任副组长，党委

副书记、各分管副院长、教学系主任及驻点单位负责人等为成员

的实践锻炼管理工作组，全面负责学院中青年教师实践能力培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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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组织、考核工作。 

二、适用对象 

参加实践锻炼教师为 40 岁及以下专任教师。包括： 

1.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学校40岁及以下在岗专任教师。 

近五年内，累计有一年及以上实践锻炼经历，或到地方、企业挂

职锻炼超过六个月以上，经学校认定，可不参加实践锻炼。 

2.入职报到之日未满 40 岁的新进教师。 

三、组织管理 

1.教师结合自身教学科研任务情况，自主联系学校或学院认

定的驻点实践单位，并与学院、驻点实践单位共同签订《教师驻

点实践锻炼个人目标任务书》。 

2.教学系统筹协调，在不影响教学科研任务的情况下，安排

教师参加实践锻炼。 

3.参加实践锻炼的教师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驻点实

践单位的规章制度，严格按照实践锻炼目标任务书要求完成实践

锻炼任务。 

4.参加实践锻炼的教师，遵守学校和学院的考勤办法，考勤

情况具体由各驻点单位负责。 

5.学院与驻点实践单位做好过程检查和指导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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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考核 

考核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。 

1.考核内容 

（1）时间要求 

教师须在四年内累计完成 6个月驻点实践锻炼。 

教师一般应在 1个驻点实践单位完成 6个月的实践锻炼。需

要多驻点实践锻炼的，在1个驻点实践单位锻炼应不少于2个月。 

（2）任务要求 

《教师驻点实践锻炼个人目标任务书》中目标任务的完成情

况，包括中青年教师参与农业生产环节，进行科学技术推广、农

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咨询、农作物或植物病害虫调查、社会服务

及驻点单位分配的任务等。 

2.考核方式 

（1）参加实践锻炼的教师每年年底需提交当年实践锻炼总

结报告、驻点单位鉴定后的《中青年教师实践锻炼考核表》（附

件 1）。 

（2）实践锻炼达到时间要求的教师，可向学院提出认定申

请，学院实践锻炼管理工作组组织考核认定，考核结果报教务处

审核，审核通过方为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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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认定以个人总结汇报的形式开展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.参加实践锻炼的教师实践锻炼期间自行购买意外伤害保险。 

2.在杨凌之外驻点实践锻炼，每位老师每天补助 60 元人民

币，锻炼期间报销 1次往返车费。 

3.学院根据教师当年的驻点实践锻炼情况，报支当年的上述

两项费用。 

六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由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

解释，其他未尽事宜以学校相关文件为准。 

 

 

 

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七月四日 

  

 

 

    

植物保护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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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保护学院中青年教师实践锻炼年度考核表 

姓名   性别   出生年月   

到校时间   职称   
实践锻炼

年度 
  

驻点实践 

单位 

名称   

地址   

联系人及联系

方式 
  

实践锻炼 

时间 
从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,共   天 

完成的主

要工作 

 

 

 

 

 

 教师本人签名： 

驻点单位

鉴定意见 

(驻点单位对教师的实践内容、工作态度、任务完成情况予以评定，

评定结果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)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学院考核

意见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注：表后附实践锻炼总结报告（包括个人思想及工作态度情况、实践锻炼的内容及工作表现情况、

工作完成情况及取得成绩或者收获等）、教师在驻点实践单位进行实践锻炼的考勤材料。 


